佛山市南海游泳协会杯游泳锦标赛
竞赛规程

1、 竞赛时间和地点
比赛定于2016年11月5日在大沥游泳中心举行

2、 参赛单位：南海游泳协会各分支机构、俱乐部、培训基地

3、 竞赛分组
七岁以下组：2009年以后出生
八岁组：2008年出生
九岁组：2007年出生
十岁组：2006年出生
十一岁组：2005年出生
十二岁组：2004年出生

十三至十五岁组（2001-2003年出生）
十六岁至十八岁组（1998-2000年出生）  

4、 竞赛项目
（1）7岁以下组至10岁组设
50米腿（蝶、仰、蛙、自）
50米配合（蝶、仰、蛙、自）
4×50米自由泳接力
4×50米混合泳接力（接力项目必须每个年龄组有一名运动员）

（2）十一岁至十五岁---十八岁组
50米（蝶、仰、蛙、自）
100米（蝶、仰、蛙、自）
4×50米自由泳接力
4×50米混合泳接力（参加接力项目四名运动员年龄组不得为同一年龄）

5、 参加办法
（一）南海区范围内的培训单位（分支机构、俱乐部、培训基地）可以团体名义参赛，每队限报16人计入团体总分。
（二）在各队限额人数之外的运动员可报单项比赛，只奖个人名次，不计团体总分。
（三）每人可参加两个单项的比赛，接力比赛各单位可按“四”的要求报名参赛。
6、 竞赛办法
（1） 比赛采用最新《游泳竞赛规则》
（2） 所有比赛采用一次性决赛，按成绩排列名次。


7、 名次和录取
（一）、各单项录取前八名给予奖励。
（二）、团体设前八名给予奖励。
（三）、各组、项报名人数需三人以上才设该项比赛，如不足三人（二人以下），则该组并入上一组比赛，（如7岁以下组50米蝶泳只有二人报名则该二人并入8岁组该项比赛，余类推）

8、 报名和报到。
（一）、各队（人）需在10月31日中午十二点前，按竞赛规程要求，进入运动汇网站报名完毕。逾期不再接受报名。

（二）各队领队或主教练，请于11月4日 上午10时前往大沥游泳中心召开赛前技术会议，不参加赛前技术会议的参赛单位，大会不接受错漏更改及比赛过程的任何投诉。

9、 仲裁由组委会统一聘请裁判员由组委会统一选派。
10、 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11、 本机构解释权属主办单位。

